燎原镇幼儿园校本培训方案

为整体提升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素养，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发展，落实黑龙江省教育厅关于印发【2021】74号《全省基础教育教师能力素质提升计划（2021-2025）实施方案》的通知、黑龙江省基础教育教师能力素质提升（2021-2025）省级竞赛方案等文件，特以“相遇云端，教研同行”为主题，结合我园实际，特制定本次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我园以黑龙江省基础教育教师能力素质提升的文件为指导，以围绕“提高幼儿园教育教学水平，促进教师自我发展”为园本研修重点，全面贯彻落实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》为目标，注重过程管理，强调教师的参与、合作与共享，促进教师专业成长。

二、培训目标

1.坚持面向全员、突出骨干的原则。面向全体教师，深入开展全员精准培训，突出示范、引领作用。

2.创新培训模式，提高质量原则。积极以“相遇云端，教研同行”为主题，聚焦质量提升这一核心，以教学质量的提档升级，推动我园教师在五大领域教学上有更好更快发展。

3.在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完成本单位所有教师的培训任务,完成教师每人360学时的全员培训。  

三、培训对象

幼儿园全体教师

四、培训方式

线上和线下相结合，理论学习与教学实践相结合，综合考核与学时认定相结合，考核教师与评价学校相结合。

五、研培时间

2022年9月26日-2022年12月20日

2022年9月：说课赛课

2022年10月：活动设计

2022年11月：教学述评

2022年12月：课件制作

培训作业

（一）教师每人上交一份教学活动设计。此模块的考核满分为15分，其中：优秀15-13分，良好12--9分，一般8-5分，未提交培训作业或提交不及时记作0分提交作业截止时间2022年10月31日。

（二）制作五大领域任一学科的课件。此考核满分为15分，其中：优秀15-13分，良好12--9分，一般8-5分，未提交培训作业或提交不及时记作0分，提交作业截止时间2022年12月15日。

八、培训要求：  　

1.集中培训：受训老师要按时到受训地点，无故不得缺席，不迟到、不早退，不中途擅自离场。并做好记录。集中学习时应按负责人要求积极参与讨论和交流。  　

2.个人学习：自学要有计划，个人学习过程要检查，勤摘笔记。学后有总结，按时上交学习体会。  

3.加强督查。集体学习为统一安排活动时间，平时老师抽时间自学。凡属集中学习，均由保教主任作好考勤记载，将记载作为考核教师的依据。  　

4.认真考核。幼儿园从集体学习和个人自学两个方面进行定期评估考核，以学期为总评。教师要把学习笔记、学习体会、试卷等材料及时上交，应将教师参加培训和教研活动的考勤记录情况整理、统计上交。

九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幼儿园成立由园长担任组长的园本培训领导和考核小组，形成由园长亲自抓、副园长协助抓的管理系统，为园本培训的顺利开展起到重要的组织保证作用。
组  长: 张  伟
副组长：王艳玲
成  员：张  畅   邓雅楠
（二）主要职责：

1.了解幼儿教师教育教学水平实际现状；明确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发展目标；制订园本培训整体方案；落实园本培训具体活动。

2.组长是园本培训第一负责人，调控和指导方案的落实情况，定期组织领导小组成员汇报情况，研究改进措施。  　　

3.学时负责人是园本培训的具体负责人，负责方案的制定和修改工作并组织和协调培训方案的落实；组织考核工作，并做好培训记录，登记学分，整理存收档案资料，每学期做一次工作总结。  　　

4.教学主任负责组织实施本园的园本培训工作。

 （三）经费保障

1.幼儿园后勤工作人员应树立为教学服务，为园本培训服务的意识。

2.积极创造条件为园本培训提供良好的信息技术环境。

3.幼儿园后勤应创造性地开展工作，充分发挥其在园本课程资源开发中的作用。

4.为园本培训筹措一定经费，以保证我园园本培训工作的正常进行。 　

